
 
(香港秘书处) 
行政专家组裁决 

案件编号：HK—1200464 

 

 

投 诉 人：3M 公司 

被投诉人: Shiming wang 

争议域名：3M-CN.Com 

注 册 商：北京万网志成科技有限公司 

 

 

1、案件程序 

 

亚洲域名争议解决中心香港秘书处（“中心香港秘书处”）于 2012 年 10 月 10 日收到投诉人根

据互联网络名称及数码分配公司（ICANN）实施的《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以下简称《政策》）、

《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规则》（以下简称《规则》）及亚洲域名争议解决中心（ADNDRC）《统一域

名争议解决政策补充规则》（以下简称《补充规则》）提交的投诉书，要求指定一位专家组成专家组

审理本案。 

2012 年 10 月 15 日，中心香港秘书处以电子邮件向投诉人传送投诉确认通知，确认收到了投诉

人的投诉书。2012 年 10 月 15 日，中心香港秘书处以电子邮件向本案争议域名的注册商传送请求协

助函，请求确认注册信息。2012 年 10 月 15 日，注册商回复确认。2012 年 10 月 31 日，向被投诉人

及注册商发出了程序开始通知书，并向投诉人发出了投诉书确认书和送达通知。2012 年 11 月 21 日

发出缺席审理通知。2012 年 12 月 4 日，向拟定专家发出列为候选专家通知。2012 年 12 月 5 日向当

事人及专家发出专家指定通知。审理程序正式开始。 

 

 

2、基本事实 

 

投诉人：3M 公司。地址：美国明尼苏达州，55144，圣保罗市，哈得孙路 2501 号，3 M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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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投诉人：shiming wang. 地址：sz.  电子邮件：gs@s-out.net 

 
3、当事人主张 

 

投诉人： 

                                                                          

投诉人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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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投诉人： 

    被投诉人在规定的答辩期限内未提交答辩书。 

 

4、专家意见 

 

根据被投诉人与注册商之间的注册协议，被投诉人同意受《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政策》）

的约束。《政策》适用于本项争议解决程序。 

《政策》第 4 条规定了强制性域名争议解决程序。根据第 4(a)条的规定，投诉人必须证明以下

三个条件均已满足： 

 (i)  被投诉人域名与投诉人享有权利的商品商标或服务商标相同或混淆性相似；且 

 (ii)  被投诉人对该域名并不享有权利或合法利益；且 

(iii) 被投诉人对该域名的注册和使用具有恶意。 

 

关于完全相同或混淆性相似 

 

早在 1980 年 7 月 5 日，投诉人便在中国取得“3M”的商标注册。目前，投诉人在中国注册的

商标已达 530 多个。其中包括： 

第 138324 号“3M”商标于 1980 年 7 月 5 日获准注册，经过续展，有效期为 2010 年 7 月 5 日

至 2020 年 7 月 4 日。指定商品为“有限电；无线电设备；收音机；留声机等。” 

第 725912 号“3M”商标于 1995 年 1 月 21 日获得注册，经过续展有效期为 2005 年 1 月 21 日

至 2015 年 1 月 20 日，指定商品为“加热装置及设备；照明器械及装置；蒸汽发布生设备及装置；

冷冻设备和装置；吹干设备和器械；过滤器及过滤袋；消毒器及其盖子。” 

     此外，投诉人在中国注册的“3M”商标已有 530 多个。其中已经在国际分类第 1、2、3、4、5、

6、7、8、9、11、12、16、17、18、19、20、21、22、23、24、26、27、28、45 等类别上获得了成功

注册。（见附件 3）。 

上述情况，已能充分证明，投诉人对“3M”享有合法的注册商标权。 

争议域名“3m-cn.com”中的显著部分“3m-cn”与投诉人“3M”的区别就在于在“3M”之后

增加了“-cn”两个字母。按公众一般理解“cn”是《中国 china》的国别缩写，从而极易误导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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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争议域名与投诉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com”为通用顶级域名，其具有显著特征的“3m”与

投诉人享有合法注册商标权的“3M”相同，从而显然会引起公众的混淆。 

据此，专家组认定，争议域名的显著性部分与投诉人享有权利的“3M”商标相似，投诉符合

《政策》第 4 条（a）(i)条的规定。 

 

关于被投诉人权利或合法利益 

 

经在中国商标局的官方网站上对被投诉人名下进行商标查询，结果显示被投诉人并未申请并

获得与“3m”有关的注册商标。经投诉人就被投诉人的名称在互联网上查询表明，被投诉人对争议

域名并不享有合法利益。 

此外，投诉人并未授权被投诉人使用“3m”的权利，被投诉人接到投诉书后也未提交答辩。

专家组认为，投诉人已经就其所知所能提供了初步的证据，完成了《政策》第 4(a)(ii)条所要求的举

证责任，举证责任应当转移到被投诉人一方。被投诉人没有提交答辩书和证据材料，未能完成其所

承担的举证责任。专家组也无法基于现有证据认定被投诉人就争议域名享有权利或者合法利益。据

此，专家组认定，被投诉人对“3m-cn”并不享有任何权利或合法利益。投诉符合《政策》第 4 条（a）

（ii）的规定。 

 

关于恶意。 

 

“3M”公司是一家多元化跨国企业。2010 年位列世界 500 强企业中第 327 名，被美国《商业

周刊》评为全球创新企业 20 强之一，入选美国《财富》杂志最受尊敬的 20 强企业之一。从 1999 年

美国道琼斯指数设立以来，“3M”公司每年均入选。目前“3M”公司已在 65 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

支机构。 

“3M”公司于 1984 年即进入中国市场，当年 11 月在上海注册成立 3M 中国有限公司，简称

“3M 中国”。累计投资超过 7 亿美元，已建立了 12 家公司，员工超过 5700 人，并获得了“最受赞

赏的在华外商投资企业”、“最佳企业公民”等荣誉。 

 投诉人已在世界上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对 3M 商标在各个领域进行了注册（附件 3 ）。 

在中国，投诉人对“3M”品牌进行了广泛宣传，各界媒体也频繁地报道有关投诉人的各项新

闻。1999 年和 2000 年，投诉人的“3M”商标连续入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公布的《全国重

点商标保护名录》（附件 10）。自 1995 年起，商标局和商标评审委员会在多次处理案件中，均对“3M”

商标的驰名度作出认定，并采取跨类别保护措施（附件 11）。 

根据上述情况，被投诉人将投诉人具有很高知名度的“3M”商标纳入其争议域名的显著部分，

绝非偶然，显然具有混淆公众，“搭便车”之意。 

 

 

上述情况，是以证实被投诉方注册争议域名符合《解决政策》4b 规定的“恶意”条款。 

此外，被投诉人对投诉迄今并无答复。这也表明被投诉人对其注册、使用争议域名的意图并

无辩解。 

据此，专家组认定，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的注册具有恶意，投诉符合《政策》第 4 条（a）(iii)

的规定。 

综上所述，专家组认定，投诉同时具备《政策》第 4 条（a）（i）（ii）（ii i）的规定。 

 

5、裁决 

 

    根据以上情况，专家组裁决投诉具备《政策》第 4 条（a）的三项要求，争议域名“3m-cn.com”

应移转给投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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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任专家：郭寿康 

 

    
 （签字） 

 

 2012 年 12 月 12 日 


